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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預警

本公佈乃萬景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第 13.09 (2) (a)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之規定而作出，旨在向本

公司股東及公眾人士提供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未經審核財務資

料。

根據本公司對本集團簡明綜合管理賬目之初步檢討，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一八年首六個月」）之估計業績就溢利而言可能較截至二零

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一七年首六個月」）大幅下跌。有關跌幅乃主要

由於本集團自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起於編製上述有關二零一八年首六個月之簡明

綜合管理賬目時新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與客戶

訂立合同所得收益」所致。

於二零一七年首六個月，建築合約所產生之收益乃透過運用完工百分比法確認。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收益乃於客戶獲得對合約中承諾商品或服務之控

制權時予以確認。此可能於某單一時間點或一段時間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確定以下三種情況屬承諾商品或服務之控制權被視為於一段時間內轉移之情

況：

(a) 當客戶於實體履約時同時取得及消耗實體履約所提供之利益時；

(b) 當實體之履約行為創造或增強客戶於資產被創造或被增強時控制之資產（如在

建工程）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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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當實體之履約行為並未創造一項可被實體用於替代用途之資產，並且實體具

有就迄今為止已完成之履約部分獲得付款之可執行權利時。

倘合約條款及實體之行為並不屬於上述任何三種情況，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15號，實體於某單一時間點（即控制權已轉移時）就銷售該商品或服務確認收

益，而控制權已轉移通常被視為於轉移擁有權之風險及回報時方告作實。

由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故於二零一八年首六個月所提供之全部服務

及所產生之成本已於同一報告期內於簡明綜合損益表確認。除採納新會計原則

外，就本公司根據其可得資料所知，於市場普遍面臨挑戰之外部經濟環境下，本

集團之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概無任何重大不利變動而導致其於二零一八年首六個

月之溢利預期會出現下跌。

假設於編製二零一八年首六個月簡明綜合管理賬目時仍運用完成百分比法，則二

零一八年首六個月之收益將較二零一七年首六個月上升約 12%，而毛利將較二零

一七年首六個月下降約 29%。本集團仍處於落實本集團二零一八年首六個月業績

之階段。本公佈所載資料僅建基於本公司對本集團簡明綜合管理賬目之初步檢

討，並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閱。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底前公佈本集團二

零一八年首六個月之經審閱業績，並將於其後刊發相關之中期報告。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萬景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溫浩然

香港，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盧源昌先生及盧奕昌先生；非執行董事

陳惠英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梁威達先生、勞敏慈教授及周懷蓉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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